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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估價》 
試題評析 本次試題以第一題最為精彩，其餘各題皆為常出考古題。 

考點命中 

第一題：《不動產估價論》第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30～1-33。 
第二題：《不動產估價論》第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3-11。 
第三題：《不動產估價論》第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6-44～6-45。 
第四題：《不動產估價論》第1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69第三題。 

 
一、何謂正常價格？何謂限定價格？限定價格偏離正常價格的現象以何項經濟原則加以論述最為適

當？試說明之。（25分） 
答： 
(一) 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

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二) 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1.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2.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3.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三) 以「最有效使用原則」加以論述最為適當。茲分析如下： 
1.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1) 當不動產所有權與所有權以外之其他權利分離，產權不完整，難以達致最有效使用。此種情形如屬

正常價格，則正常價格較低。 
(2) 當不動產所有權與所有權以外之其他權利合併，產權完整，可以達致最有效使用，此屬於限定價

格。限定價格偏離正常價格，且限定價格較正常價格為高。 
2.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1) 不動產合併前，土地面積或土地形狀不完整，難以達致最有效使用。此種情形如屬正常價格，則正

常價格較低。 
(2) 不動產合併後，土地面積及土地形狀完整，可以達致最有效使用，此屬於限定價格。限定價格偏離

正常價格，且限定價格較正常價格為高。 
3.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1) 不動產未分割前，土地面積及土地形狀完整，可以達致最有效使用。此種情形如屬正常價格，則正

常價格較高。 
(2) 不動產違反經濟合理性之分割後，土地面積或土地形狀不完整，難以達致最有效使用，此屬於限定

價格。限定價格偏離正常價格，且限定價格較正常價格為低。 
 
二、請依實價登錄之交易資料內容，選擇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第23條所列舉情形中的五項，說明無

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致不予採用為比較案例之情形。(25分) 
答： 
茲舉下列五項情形，當影響比較案例交易價格，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應不予採用： 
(一) 急買急賣之交易：買方回國定居，急著買房子，則可能買得昂貴。賣方移居國外，急著賣房子，則可能

賣得便宜。上開二種情形，如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形，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該比較案例應不予

採用。 
(二) 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間相互買賣不動產，基於親友情誼，買賣價格可能偏低。如

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形，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該比較案例應不予採用。 
(三) 畸零地之交易：畸零地與鄰地合併後，鄰地可以發揮土地利用之最大效益。因此，畸零地基於對鄰地之

貢獻，其交易價格可能偏高。如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形，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該比較案例應不

予採用。 
(四) 拍賣：法拍屋無法入內勘察。對競標者而言，存在房屋瑕疵之風險。因此，競標者會從正常屋況價格扣

除不動產瑕疵風險值，導致拍定價格偏低。如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形，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該

比較案例應不予採用。 
(五) 人為哄抬之交易：人為哄抬，不動產交易價格含有投機因素，導致不動產交易價格偏高。如該影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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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之情形，無法有效掌握及量化調整時，該比較案例應不予採用。 
 
三、試比較協議價購估價與土地徵收補償估價，於適用法令依據、價格日期、估價方法、比較標的

選取和價格決定上有何異同？（25分） 
答： 
協議價購估價與土地徵收補償估價之比較： 
(一) 相同點： 

1.二者皆查估「市價」。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 
2.二者皆可委由不動產估價師查估。 

(二) 相異點： 
1.法令依據： 

(1) 協議價購估價：依據「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辦理。 
(2) 土地徵收補償估價：依據「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辦理。 

2.價格日期： 
(1) 協議價購估價：由委託者決定價格日期。 
(2) 土地徵收補償估價：一般徵收案為每年九月一日，屬當年急迫性或重大公共建設之徵收案為三月一

日。 
3.估價方法： 

(1) 協議價購估價：可採比較法、收益法或土地開發分析法估計，並須運用二種以上之估價方法查估。 
(2) 土地徵收補償估價：可採比較法或收益法估計，並得僅運用一種估價方法查估。 

4.比較標的選取： 
(1) 協議價購估價：運用比較法須採用三件以上之比較標的。 
(2) 土地徵收補償估價：運用比較法須採用一至三件之比較標的。 

5.價格決定： 
(1) 協議價購估價：最後估值不必經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2) 土地徵收補償估價：最後估值須經地價評議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之規定，估計之價格種類包括那幾類？畸零地的估價可能以何種價格估

計？試分析之。（25分） 
答： 
(一) 不動產估價之價格種類分為四類： 

1.正常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於有意願之買賣雙方，依專業知識、謹慎行動，不受任何脅迫，經

適當市場行銷及正常交易條件形成之合理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2.限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在下列限定條件之一所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1) 以不動產所有權以外其他權利與所有權合併為目的。 
(2) 以不動產合併為目的。 
(3) 以違反經濟合理性之不動產分割為前提。 

3.特定價格：指具有市場性之不動產，基於特定條件下形成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4.特殊價格：指對不具市場性之不動產所估計之價值，並以貨幣金額表示者。 

(二) 畸零地估價可能以「正常價格」或「限定價格」估計： 
1.正常價格：就畸零地本身情形單獨估價，而不考慮其與鄰地合併之情形估價。 
2.限定價格：畸零地與鄰地合併下，估計畸零地價格。此種情形，畸零地基於貢獻原則，其限定價格會偏

離正常價格，限定價格較正常價格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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